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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/55. 维护国际安全--防止以暴力致使国家解体 

 

    大会, 

    回顾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与原则, 

    深信遵守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原则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, 

    认为目前已出现建设和平世界的新机会, 

    铭记所有国家根据 宪章 有义务,除其它外,不在国际关系中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

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以及不分种族 性别

语言或宗教,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, 

    深为关切尽管联合国努力终止可能导致危害国际和平的局势,并努力避免将来发生

这种冲突,但这种局势仍继续发生, 

    强调为防止以暴力致使国家解体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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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至为重要, 

    认为以暴力致使国家解体可能威胁到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, 

    申明联合国必须采取措施,帮助防止以暴力致使国家解体,从而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

安全,增益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展, 

    1.  吁请所有国家 有关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的主管机构继续按照 联合国宪章 酌

情采取措施以帮助防止以暴力致使国家解体; 

    2.  强调睦邻和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对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防止以暴力致使

国家解体和根据 宪章 促进国际合作十分重要; 

    3.  申明必须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; 

    4.  又申明必须严格遵守尊重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的原则; 

    5.  请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向秘书长表达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--防止以暴力致

使国家解体的意见; 

    6.  决定将题为 维护国际安全--防止以暴力致使国家解体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

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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